附件6

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相关问题说明

为更好地开展2025年度考核工作，现将相关问题说明如下：
一、关于提报材料的问题

律师事务所在山东省律师事务所管理系统（“鲁律通”）完成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后，向市律协上报以下材料。

局直律师所

1.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评价汇总表（附件1），由律师执业机构负责人签字、律师事务所盖章、律师本人签字（签字盖章原件），一式一份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；

2.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信息核对表（附件4）仅需电子版；
3.兼职律师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，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原件（兼职律师办理退休后仍继续执业的，需注销兼职律师证并办理专职律师证进行年检考核）；
4.2025年度因变更执业机构，变更前所在律师事务所对其执业表现出具的鉴定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原件；

5.各律师所与“鲁律通”系统核对本所人员信息，做到应检尽检，应参加年检的律师但未按要求年检的，律所应报送书面说明材料并加盖律所公章。
（二）区市律协联络组（律师协会）

1.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评价汇总表（附件1）由所属的区市律协联络组统一汇总核对并加盖公章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；

2.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信息核对表（附件4）由所属的区市律协联络组统一汇总核对本区市律所信息，仅需电子版；
3.区市各律所报送材料，参照局直律所报送清单。
（三）法律援助中心

1.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评价汇总表（附件1）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签字、单位加盖公章、法律援助律师本人签字（签字盖章原件）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；
2.法律援助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评价表（附件2）纸质版。
法律援助律师不通过山东省律师事务所管理系统（鲁律通）提交考核申请，直接向市律协报送考核材料。
以上提报材料一式一份。

二、关于2025年度因变更执业机构新转入的律师考核问题

1.如已下发新所执业证，则在新所参加年检，同时，提交变更前所在律师事务所对其执业表现的鉴定意见；

2.根据鲁律通系统提示，按系统显示所在律所进行提报年检考核申请。

三、关于继续教育培训的问题

1.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及学习专职律师每年需完成不少于40课时的学习，兼职律师每年需完成不少于20课时的学习（参与年检考核的律师均应已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习）。

2.省、市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组织的各类培训班、研讨会、网络培训以及在“学习强国”平台学习均可记入律师培训课时，培训课时可累计计算。律师事务所组织所内律师开展培训，应当有详细的学习计划、内容、记录及学习笔记。
3.律师参加现场培训每半天按4课时计，“学习强国”平台每积累30学分可按1课时计，最多可计40课时，网络培训课时以平台记录为准，考核时予以认定。

4.线上继续教育学习方式

（1）无讼研究院

登录链接：https://school.itslaw.com/denglu

账号为执业证号，密码为执业证号后六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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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员手册：

（2）北大英华

登录链接：http://lawyeredu.pkulaw.cn:8137

账号为执业证号，密码为执业证号后六位。

学员手册：http://lawyeredu.pkulaw.cn:8137/pxsc.pdf

（3）点睛网

登录链接：https://www.zfwx.com/wxqt/wangxiao.do?id=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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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账号可继续使用，账号密码不变（原有账号是指自2010年1月起至2025年2月创建的账号）。新增学员账号为执业证号后六位，密码为12345678。

学员手册：
培训考核不明事宜，可联系市律协教育培训部郭赛、赵越，联系电话：85652780。

四、关于考核人员范围的问题
1.2026年1月1日前经山东省司法厅许可的律师，均应参加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；

2.2026年1月1日起，新取得律师执业人员（限首次取得律师执业证人员），不参与2025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；

3.考核通知中所指的“法律援助律师”仅限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律师。
五、关于转所、注销的问题
在年度考核期间，原则上不转所不注销律师执业证书，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转所、注销执业证书的，应当做好年度考核衔接工作，否则可能造成当年度无法年检的情况。

邮箱：qdlxhyb@126.com

如遇鲁律通平台问题可拨打技术咨询电话0536-8815828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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